市档发〔2012〕28号

西安市档案局关于转发
《国家档案局关于举办档案法制知识
有奖竞赛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县档案局，市委和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办公室（秘书处），市城建档案馆：

现将《国家档案局关于举办档案法制知识有奖竞赛活动的通知》（档函[2012]58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贯彻意见，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为了加强本市参赛活动的组织领导，按照《国家档案局关于举办档案法制知识有奖竞赛活动的通知》精神，市档案局成立参赛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尤晓民

副组长：赵路明  黄海绒  马大社  王喜全  于瑛甫  任永欣

成  员：赵  勇  王文利  李均善  马向新  张智权  

        王卫森  王秀梅  林晓弟  赵进平  张  惠

        杨晓鹂  张小平  张  莹  孟全智  侯忠科

        童振宇  王建都  侯文绳  刘宏涛  丁亚楠

        任兰英  姚小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地点在市档案局宣传教育处，工作人员由宣传教育处和监督指导处有关人员组成。
主  任：黄海绒（兼任）

副主任：李均善  赵  勇  王文利

工作人员：马  卫  王培英  杨  朝  李  平

   市档案局将参加本次“飞狐灵通杯”档案法制知识有奖竞赛活动的情况，作为各区县档案局和市级机关2012年度档案工作年度考评和2012年档案宣传工作表彰的重要依据。请各区县档案局、市级各单位指定专人按照本区县和本机关（系统）干部人数与中国档案报社发展部联系订购竞赛试题，征订试题时间从即日起到6月22日止（附《“飞狐灵通杯”档案法制知识有奖竞赛试题汇款方式及订单》）。请各单位档案部门精心组织档案工作人员和全体机关干部踊跃参加竞赛活动，竞赛答卷（复印无效）请于2012年8月1日前直接寄至中国档案报社竞赛活动办公室。

请各单位将征订情况和组织答卷情况报知西安市参赛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王培英    联系电话：86287120转8123

杨  朝    联系电话：86287120转8125

电子信箱：xada.zz@163.com
附件：

1、《国家档案局关于举办档案法制知识有奖竞赛活动的通知》

2、《“飞狐灵通杯”档案法制知识有奖竞赛试题汇款方式及订单》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国家档案局关于举办
档案法制知识有奖竞赛活动的通知

档函〔2012〕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局，各计划单列市档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档案部门，总参办公厅保密档案局、武警部队司令部办公室，各人民团体档案部门，各中央企业档案部门，中国照片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25周年，进一步深入普及档案法制知识，根据《全国档案系统“六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2011—2015年）》的安排，国家档案局决定于2012年举办“飞狐灵通杯”档案法制知识有奖竞赛活动。本次知识竞赛由国家档案局统一命题，竞赛活动由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办公室、《中国档案报》社承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和意义

 举办全国档案法制知识有奖竞赛活动，是深入实施全国档案系统“六五”普法宣传教育规划，促进群众性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有效形式。通过竞赛活动，在全国广大档案工作人员和机关干部中普遍进行一次档案法制知识的普及、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者依法履行职责的能力，提高各级档案部门依法行政水平，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增强人们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二、组织和领导

为加强竞赛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国家档案局成立竞赛活动组委会、评委会和办公室。竞赛活动组委会主任由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担任；副主任由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段东升、李明华、李和平、杨继波担任；组委会委员由政策法规研究司、办公室、《中国档案报》社、《中国档案》杂志社负责同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局负责同志以及北京美络克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春鹏担任。评委会主任由段东升同志担任。竞赛活动办公室设在《中国档案报》社。

 三、具体要求

 此次竞赛活动是全国档案系统“六五”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各地区、各部门档案普法工作实效的一次检验。

 各地区、各部门应当高度重视，迅速组织，精心部署，做好本地区、本部门参赛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成立相应的临时组织领导机构，专门负责本地区的竞赛活动；各部门档案机构应当积极向本部门主管档案工作的领导同志汇报竞赛有关工作，确保本单位做好参加竞赛的组织工作。

 各级档案部门的法制、宣传机构要密切配合，协调分工，确保本地区、本部门档案工作人员和机关干部踊跃参加竞赛活动。法制机构要注意收集和保留好本次活动的依据性材料，作为全国档案系统“六五”普法宣传教育中期表彰活动的报送材料。

 四、时间安排

5月初，竞赛活动通知、竞赛规则和奖项设置将同时在《中国档案报》、《中国档案》杂志刊登；竞赛试题和参考答案等相关信息将在《中国档案报》刊登。

 8月1日前，请参赛者将竞赛答卷寄至竞赛活动办公室（截止时间以邮戳为准）。

9月初，组委会组织评奖和公开抽奖工作，获奖名单将在《中国档案报》、《中国档案》杂志公布。

五、奖励措施

为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广大档案工作人员和机关干部积极参与竞赛活动，竞赛活动组织委员会将对竞赛优胜者颁发奖金和获奖证书，对组织参加竞赛活动成绩优异的档案部门给予表彰并授予组织奖。

六、联系方式

申请协办与订购《中国档案报》竞赛试题的单位即日起可与竞赛活动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王建英、史平慧、甄学宝

 联系电话：（010）63157625、63020575、63150279（传真）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106号—4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子邮箱：dafjs2012@sina.com
国家档案局

2012年4月16日

“飞狐灵通杯”档案法制知识有奖竞赛

附：汇款方式及订单，每份试卷1元（复印无效）

邮局汇款：单    位：中国档案报社发展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106-4号

          邮    编：100050

银行汇款：户    名：中国档案报社

帐   号：0200008019200022917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琉璃厂支行

汇款时请注明“竞赛试题”字样

✄

竞赛试题订单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详细地址
	
	电  话
	

	邮    编
	
	份数
	
	金  额
	

	汇款方式
	
	备注
	


提示：为确认信息，请字迹工整，并注明发票名称及汇款人姓名。
邮寄或传真：63020575    63150279

主题词：档案  法制宣传  竞赛  通知
	西安市档案馆（局）办公室       2011年6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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